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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倾斜滚筒抛丸清理机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运拾等。

本标准适用于倾斜滚筒抛丸清理机(以下简称清理机).

引用标 准

GB 191

GB 5226

GB/T 13306

JB 1644

JB 3713. 1

JB 3713. 2

JB/T 5364

JB/T 5365. 1

JB 5545

JB/T 6331.2

JB/T 6578

ZB J50 014

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机床电气设备 通用技术条件

标牌

铸造机械 通用技术条件

双圆盘抛丸器 基本参数

双圆盘抛丸器 技术条件

砂处理、清理设备 涂漆技术条件

铸造机械清洁度洲定方法 重量法

铸造机械安全防护 技术条件

铸造机械噪声的侧定方法 声压级测定

单圆盘抛丸器 技术条件

机床包装 技术条件

3 技术 要求

3.1 一般技术要求
3.1.1 清理机应符合本标准和JB 1644的规定，并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。
3.1.2 清理机的电气系统应符合GB 5226的规定.

3.1.3 清理机的涂漆应符合JB/T 5364的规定。

3.1.4 清理机所配用的单圆盘地丸器应符合JB/T 6578的规定。

3.1.5 清理机所配用的双圆盘抛丸器应符合JB 3713. 1和JB 3713. 2的规定。

3.1.6 清理机上的各种标牌应符合GB/T 13306的规定，其指向应正确，位置应醒目、恰当.

3.1.7 清理机的外观表面不应有图样未规定的凸起、凹陷、粗精不平和其他报伤。
3.1.8 清理机外露的焊缝表面应清理千净，修理平直、均匀，焊缝应呈光滑的或均匀的鳞片波纹表面。

3.1.， 各传动轴承及润滑部位应密封良好.
3.1.10 清理机室体应具有防止弹丸飞出的设旅，清理机的安全防护应符合JB 5545的规定.

3.1.11 经丸砂分离器分离后的丸中含砂量及砂中含丸量均应不大于 I%.

3.1.12 撒 力.器 置壳与撒出 口座的接璧间破应不女干 1 mm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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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 13 滚筒内护板须选用耐磨材料。如采用聚氨酷材料 其硬度不得低于邵氏硬度80.接缝问隙应不

大于 2 mm 如采用高铬耐磨铸铁，其硬度不得低于洛氏硬度55，接缝问隙应不大于3 mm

3. 1.14 清理机应配有除尘系统或设有与除尘系统连接的法兰，通风量的选择应满足除尘要求

3. 1.15 清理机所配用的袋式除尘器应满足以下要求:
    a. 布袋缝制不应有漏针一、穿孔现象.布袋安装应松紧适中，无撕裂破漏处;

    b. 除尘器大小门应平整，开关应灵活、可靠，工作时不应出现漏尘现象

3.1.16 室体、丸砂分离器、提升机应在负压状态下_T_作。清理机所配用的除尘器向大气排放的粉尘浓

度不得大于150 mg/m'.
3. 1.17 提升机皮带减速装置安装应牢固、可靠，两皮带轮运转应灵活.提升胶带无打滑及跑偏现象

3. 1. 15 门体、除尘系统与抛丸系统应具有电气联锁装置。
3.1.19 摇摆机构运转应灵活，定位准确、可靠。
3.1.20 各减速器的清洁度限值为润滑油油标下限油量的。.03','

3.1.21 清理机的易损件应便于更换。
3.1.22 在用户遵守安装和使用规则条件下，首次大修期应不少于5000 h e

3.1.23 随机附件、备件应齐全。

3.1.24 随机技术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:
    a. 产品使用说明书;

    b. 产品合格证;

    c. 装箱单;

    d. 备、附件明细表等。

3.2空运转技术要求

3.2.1各运动机构运行应平稳、灵活、可靠。
3.2.2控制系统的各种功能应可靠。
3.2.3各联锁机构工作应可靠。
3.2.4 清理机的空运转噪声不得大于90 dB(A)

3.2.5 滚动轴承温升不得超过 35'C ,最高温度不得超过70 Ca

3.3 负荷运转技术要求

3.3.1 滚筒的最大装载量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在规定负载下运行应平稳、灵活、可靠

3.3.2 门体关闭后应密封良好，不得有丸砂飞出现象

3.3.3 门体的开关与锁紧机构动作应灵活、可靠。

3.3.4 负荷运转后，各固定连接部位不应有松动现象。

3.3.5 在额定抛丸功率条件下，工件清理质量应达到相应抛丸表面的粗糙度要求。

4 试验方 法

4.1 轴承温升一用点温计在轴承外壳检测

4.2 清理机的清洁度按JB/T 5365. 1检测

4.3 清理机的噪声按JB/T 6331. 2检测

4.4抛丸器抛丸量的检测
    启动抛丸器，调整供丸闸门，使弹丸流量达到抛丸器在电机功率允许范围内的最大供丸量，然后关

闭供丸闸门，拆掉漏斗和供丸管，并在供丸闸门下放一容器 测试时，同时打开供丸闸门和计时秒表.至

30，时关闭供丸闸门‘称量容器内的弹丸净重 用同样的万法测三次.取算术平均值.即为抛丸器抛丸
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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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规 则

511 出厂检验

5.1.1 清理机须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，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，方可出厂

5.1.2 清理机必须进行空运转试验，连续运转时间应不少于1h。负荷运转试验的清理机台数按每批

的2%但不少于一台抽检，在抽检时如发现不合格，应以加倍数量复检。复检时如有 台以上不合格，则

该批产品不予验收。负荷运转时间应不少于 1 ho

‘.1.3 出厂检验按本标准3. 1.3,3. 1.6,3. 1. 7,3. 1.8,3.1.9,3. 1. 10,3. 1. 12,3. 1.15,3.}，23,3. 1. 24

和 3.2条检验，所检项目应全部合格。

5.2 型式检验

5.2.1 在下列情况t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:

    a. 新产品鉴定时;

    b.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;
       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;

    d. 正常生产时，每三年进行一次;

      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。

5.2.2型式检验应对本标准第3章及引用标准中的有关项目进行检验，检验项目应全部合格
5.2.3 需做型式检验时 按该批产品的 2%随机抽样，但不得少于一台。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

6.1 清理机的包装、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 191的有关规定。

6.2 清理机的包装应符合ZB J50 014的规定。

6.3 清理机的运输应符合铁路、公路、水路运输及机械化装载的规定。

7 清理机的保用期

    在遵守清理机的运输、保管、安装、调整、保养和操作规程的条件下.若因制造质量的原因而发生损

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.从制造厂发货日算起 18个月内，制造厂应负责免费为用户修理。

附加说明:

本标准由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归口。

本标准由青岛第三铸造机械厂负责起草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瑛、杨同德、闰学成


